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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西安石油大学委员会文件 

西石大团发〔2019〕17号 

 

关于开展我校 2019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

活动的通知 

各学院（系）团委： 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一

系列重要论述，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

育、长才干、作贡献，努力做到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担当、有

作为、有品质、有修养，按照团中央、团省委有关文件的精神

和校党委有关要求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共青团西安石油大学

委员会决定，2019 年将继续组织开展本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

践活动。现将有关安排及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 

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

二、总体思路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

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

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通过组织我校

学生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探索总结实践

育人新机制。 

三、参与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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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全日制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。各院系团委（团总

支）、各校级学生组织、学生社团、班级团支部均可组队参

加。鼓励学校管理干部、专任教师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社会实

践。 

四、总体进度安排 

6 月上旬，工作安排，宣传动员，团队申报； 

6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，活动准备与团队立项； 

7 月上旬至 8 月，开展活动； 

9 月至 10 月，总结表彰，成果展览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本年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将采取项目化管理模式，

以个人实践和团队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设置 

1.校级示范项目：由各单位推荐，共 10 个，每个示范项

目视结题答辩情况给予最高 2000元资助； 

2.校级重点项目：由各单位推荐，共 40 个，每个重点项

目视结题答辩情况给予最高 1000元资助； 

3.一般项目：各院系自行组队立项，报校团委备案。 

（二）项目类别 

1.校级示范项目、重点项目： 

（1）“壮丽 70载·奋进新时代” 

（2）“重温革命历史·传承红色基因” 

（3）“传承五四精神·勇立时代潮头” 

（4）“响应国家战略·助力精准扶贫” 

（5）“担当时代责任·书写事业华章” 

（6）“相约石大·励志起航” 

2.院系一般项目：鼓励各院（系）、各校级学生组织、学

生社团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及组织特点广泛动员师生申报，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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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申报“理论普及宣讲团”、“国情社情观察团”、“科技支

农帮扶团”、“教育关爱服务团”、“文化艺术服务团”、

“美丽中国实践团”、“创新创业实践团”等类别的团队。 

选题内容及相关要求详见《西安石油大学 2019 年大学生

暑期社会实践选题类别及要求》（附件 1）。 

（三）实施细则 

本年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实施方案详见《西安

石油大学 2019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化工作方案》（附

件 2）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院（系）团委要把组织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作

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举措，认真加以落实。各

院（系）团委要主动向院（系）党委汇报，积极争取校内外

各种资源的支持，投入必要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努力为学

生实践活动创造优越条件。 

（二）各院（系）团委要及时动员、策划，努力做到人人

皆知，争取人人参加，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传统媒介和新媒

体的作用，不断扩大社会实践的参与面和影响力。各院系要

顶层设计和实际指导相结合，加强实践课题的设计，着力解

决学生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。 

（三）各院（系）团委要重点鼓励个人社会实践，突出全

员参与。要按照学校社会实践的统一要求，指导组织好本院

系未参加统一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实践工作，落实每个在校

的大学生“确定一个选题，参加一项实践活动，撰写一篇调

查报告（专业小论文），交回一份实践活动鉴定，参与一场

实践报告会（讨论会）”的“五个一”的实践要求。个人优

秀社会实践调研成果属于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评优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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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院（系）面向本单位组建各类团队的数量不少于

本院系学生总人数的 2%。每个团支部参与个人实践的人数不

得少于 5 人，并报校团委备案。所有备案团队、个人均属于

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评优范围。 

（五）保障安全，严防意外。各院（系）要提前认真做好

活动期间的安全教育，切实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意识，认真

制定落实好安全纪律。各团队负责人要制定好切实有效的安

全预案，履行好安全职责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严防各种意

外事故的发生。每个社会实践调研团队须有安全预案，并购

买保险，每个团队成员须签署个人安全责任书。 

（六）请各单位于 6 月 18 日前向校团委报送校级示范项

目、重点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3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纸

质版交到鄠邑校区团委 301室。 

联 系 人：姜国平 

办公地点：鄠邑校区团委 301室 

联系方式：029-81469041  18702959970 

电子邮箱：382896281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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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西安石油大学委员会 

2019 年 6 月 9 日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附件： 

1.2019 年西安石油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选题类别及要求 

2.西安石油大学 2019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运行

工作方案 

3.西安石油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立项申报表 

4.西安石油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个人申请表 

5.西安石油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安全协议书 

6.西安石油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立项汇总表 

7.西安石油大学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评优表彰细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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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各学院（系）党委（总支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团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9日印发 


